
營 商 與 宣 教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 

  完完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西一28-29) 

營商宣教這課題在華人教會及神學院中，教導不多。我是在傳統教會中成長，學習服侍，參與宣教。

在企業工作三十年，同時在教會積極服侍。數年前開始以專業平台參與跨文化事奉，去年被調派轉以

營商身分履行從上而來的使命。 

對我來說，這是又危險又困難的挑戰。危險是因為不容易被基督徒所認同，反容易被扣帽子。困難是

怎樣在「聖俗不同道」的平台上，學習以營商的形式帶出宣教使命。 

定義 

不同的人對營商宣教有不同的定義。有人認為凡是以經商的形式出現，不論是書店，咖啡室，麵包店，

工廠，培訓中心，只要以工商登記辦理營業者都屬營商宣教，只要能提供平台，讓宣教士取得入境簽

證，營利與否絕不重要。 

近期較多人考慮到誠信的標準，我對營商宣教採取較為保守的定義： 

1. 確認營商、謀取利潤，是榮耀上帝的。1 但不以謀取最大利潤為依歸。 

2. 營商的平台，必須能持續及營利，這與宣教事工是同樣重要。 

3. 在各項重要的決策上，應同時研究及考慮營商和宣教的因素。 

4. 營商不只為申請入境簽證。 

5. 參與的團隊中，必須具有管理經營的知識及經驗。 

6. 這是針對創啟環境的需要而出現的宣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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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是經商的目標，不以營利為目標的，還算是經商嗎？最近一位審計師告訴我，多位外國商人以數

十萬元資金開辦不同的公司，不到兩三年便虧蝕全部本金，結束營業，他們背後的動機和失敗的原因

不言而喻。若以營商為平台，卻以宣教事工為核心，其中誠信的問題該如何處理，我們需要好好思考。 

營商宣教的對象及影響 

1. 員工 

有好些機構只聘用基督徒，但我持開放的態度，接受非信徒為員工。在公司內有些非信徒可

讓信徒更具使命感，在言行上更謹慎。又可以栽培信主的員工，教導他們在職塲上為主而活，

學習每天都是宣教。香港人稱僱主為 「老闆」，我認為 「老闆」在涉及員工的決策上，應

盡量顧及員工的父母及子女，照顧三代的需要。以信仰的價值觀決策運作，以收潛移默化之

效，結果員工能在家人，親友及教會中見證出如何把信仰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2. 客戶及供應商 

透過日常的接觸，讓他們看見基督徒處事的價值觀，如何處理誠信、公平、正直、稅務、員

工等的態度。一般社會取向是做生意應酬的必須飲酒抽煙、有時用點「疏通費」、使用假文

件、做兩套帳目等，這些行為已司空見慣。我們的力量雖然微小，但願斗點星光能照耀在商

業及社會的氛圍中。 

3. 社區 

承擔企業責任，服務社群。固定提撥公司營利的一部份作為愛心捐款專戶，聯繫當地的信徒

參與社區服務，以基督的愛關懷鄰舍。訓練及鼓勵員工進行項目，建立個人關係，進入心靈

的分享。我的角色是訓練者、陪伴者、督導者、社區項目由本地信徒推行，比我們這些外國

人更有效。本土化是我們向他們學習，而不是要他們仿傚我們的做法。我們或許過於自以為

是，常以國外的邏輯思維看事物，以致功虧一簣，努力而沒有果效。甚至對社區帶來負面的

影響。 

 

 



 

 

 

 

 

                       

                               營商宣教的使命 

新的觀念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並不囿於傳統的智慧及做法，上帝創天造地是極具創意，非常創新的，

我們傳揚祂也當如此。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信徒在營商的環境中應展現新理念：2
 

1. 公司是一個社群，而不單是為生產及營利而存在的企業。 

2. 部門主管也是屬靈的領導。 

3. 在基督裡，員工互為肢體，共同成就神國的使命。 

4. 公司的使命，願景，目標及價值觀推動公司的運作，同時，神國更遠大的目的帶動公司的成長。 

5. 公司是一個裝備學習的機構，讓信仰更加生活化，更具創意，為神國同心一致，全力以赴。 

因著環境、政制、文化和對象的不同，我們接納並學習以不同的模式去傳揚祂。只要福音的本質不變，

信仰的核心價值不變，我們就不拘泥於傳統，願意思考創新，為的是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

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營商宣教的發展空間很大，其理念及實踐，還有待你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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